
 

 

 

 

 

云教卫科工发〔2021〕26 号 

  

 
关于转发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工作 

有关文件的通知 
 

各直属单位工会: 

为认真开展好云南省第十八期职工医疗互助工作，现将《云

南省总工会关于印发〈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实施办法(第十

八期)的通知〉》(云工通〔2021〕22 号)、《关于做好第十八期云

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组织宣传发动工作的通知》 (云医互

〔2021〕4 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研究，并按文件要求贯彻执行，

工作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请及时与省教卫科工会联系。 

联系人：彭佑琴  联系电话 13668771610   

 

附件：1.《云南省总工会关于印发〈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

动实施办法(第十八期)的通知〉》 

云南省教育卫生科研工会文件 



      2.《关于做好第十八期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组织

宣传发动工作的通知》 

 

 

                  云南省教育卫生科研工会 

                          2021 年 12 月 21 日    

 

 

 

 

 

 

 

 

 

 

 

 

 

云南省教育卫生科研工会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1 日印 













 



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中心文件 

 

云医互〔2021〕4 号 

 

 

关于做好第十八期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 

组织宣传发动工作的通知 

各办事处、代办点： 

为做好第十八期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组织宣传发动工作，

确保第十八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顺利开展，按照省总工会主席办公

会要求和《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实施办法（第十八期）》（云工

发〔2021〕  22 号），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要充分认识做好第十八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组织宣传发动工

作，是确保活动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工作，也是各办事处、代办点

的重要工作任务。接到本通知后，各办事处、代办点要向本级工会

作一次专题汇报，既要把本办事处、代办点开展职工医疗互助活动



的取得的成效、经验和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汇报清楚，也要把上级

工会对开展好第十八期活动的要求报告清楚，按照省总工会主席办

公会要求将组织开展好第十八期医疗互助活动纳入各级工会年度重

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利用工会资源，协

调用好党委政府和社会资源，大力开展组织宣传发动工作。 

二、广泛宣传，深入发动 

宣传发动工作要大力弘扬和倡导“无病我帮人，有病人帮我”的

活动宗旨，充分运用多种载体和平台，做到家喻户晓，最大限度把

符合条件的职工组织到活动中来。  

（一）运用多种宣传方式。要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线上和

线下结合的方式，充分利用宣传栏、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手

机、微博、QQ 群、微信群及各级工会门户网站和公众号等载体，通

过播放公益宣传片、短视频，制作公益宣传短信，发放宣传材料、

悬挂宣传横幅等形式，形成立体宣传网络，增加宣传的互动性、感

染力，进一步提升职工群众的健康风险意识，增强宣传实效，确保

宣传发动工作覆盖到全省广大职工，让每一位职工知晓。 

（二）突出宣传重点内容。宣传工作中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助

人为乐优秀传统文化和工人阶级互帮互济精神。要宣传好职工医疗

互助活动“无病我帮人，有病人帮我”宗旨理念；要宣传好第十八期职

工医疗互助活动实施办法及“职工交费不增、保障水平提升、服务质

量更优”相关政策；要宣传好活动在切实减轻职工医疗负担方面发挥



的重大作用，加强典型大额补助案例宣传和身边典型事例宣传。 

（三）加强宣传的针对性。要在普遍性宣传的基础上， 有针对

性地做好重点群体宣传工作。一要有针对性地做好新建工会组织的

宣传工作，让新建工会的单位领导和职工全面了解医疗互助活动，

积极协助新建工会做好组织参互工作；二要加强对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群体的宣传工作，做到让每一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对互助活动宗

旨、参互条件要求、参互方式方法、参互保障内容和好处了解知晓，

增强感情上的认同和行动上的自觉；三要深入细致做好退休人员群

体参互宣传引导，要专人负责，做到符合参互条件的一人不漏宣传

到位，要让每位退休人员知道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政策将在 2023 年作

出调整，不参加第十八期活动的，将不能参加今后的医疗互助活动。

各办事处、代办点一定要将此项政策宣传到位，解释清楚。 

（四）严格落实相关政策。一是认真组织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参互。各级要严格贯彻落实《云南省总工会关于切实维护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实施意见》（云工通〔2021〕14 号）要求，

依托街道（社区）工会，积极引导 60 岁以下符合参互条件（已参加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职工医疗

互助活动。各办事处、代办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组织符合参互

条件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县级代办点要结

合实际明确至少 1 个点专门负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互工作。二是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



会化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2019〕93 号）文件中“国有

企业退休人员原享受的医疗保险、医疗互助帮困等有关待遇仍按原

渠道解决，确保待遇水平不降低。”的要求，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

化管理后，参互工作仍按原渠道组织开展，各办事处、代办点要认

真组织相关涉及人员参互。 

三、掌握政策，抓好落实 

各级要严格按照第十八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相关工作安排及要

求抓好落实，确保活动顺利圆满。 

（一）云岭职工医疗互助管理系统（以下简称“医互系统”）参

互功能启动关闭时间 

医互系统第十八期参互功能启用时间为 2021年 12月 20日启用，

关闭时间为 2022 年 2 月 25 日。 

（二）第十八期活动互助金的上缴 

1.参互工作完成后，各办事处应通过医互系统打印本办事处（第

十八期）《参互汇总表》，加盖本级工会印章后，于 2022 年 3 月 1 日

前上报至省职工医疗互助中心。 

2.各办事处务必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前统一将本地区、本系统第

十八期互助金汇总收齐上交省职工医疗互助中心账户，不得由代办

点、基层工会和个人直接汇款至省职工医疗互助中心。 

3.各办事处上缴的互助金金额，必须与医互系统内参互数据相一

致。 



（三）相关要求 

1.第十八期活动参互人员名册必须使用医互系统进行填报。请各

办事处、代办点认真负责组织实施好本地区的参互工作，加大对基

层工会代办员的培训力度，确保基层工会正确使用第十八期医互系

统参互功能。 

2.为提高参互人员信息精准度，基层工会需认真核对校验本单位

参互人员信息，确保人员信息准确，交款金额、参互人数相符。参

互功能关闭后，参互数据一经确认，不作修改。 

3.基层单位需上报资料如下：⑴参互单位申请表（加盖本单位公

章）；⑵参互单位名册（加盖本单位公章）；⑶本单位缴纳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缴费证明和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的缴费证明等资料。以

上资料由代办点留存备查。 

4.凡连续参加第十五期、第十六期、第十七期活动未获得补助的

人员，继续参加第十八期活动时给予一份重大意外伤害保障。 

 

 

 

 

 

 

 



附件：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统一宣传标语和“云岭职工 App”二

维码 

 

 

 

 

 

 

 

 

 

 

 

 

 

 

 

 

 

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中心 

2021 年 12 月 20 日 


